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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中市居住证管理办法

（2020年 9月 3日巴中市人民政府令第42号公布 自2020

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人口服务管理，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

务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根据《居住证暂行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四川省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，作为常住人口享受

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、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。

第三条 居住证申领条件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，到其

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，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

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按相关规定申领居住证。

其他城市，是指公民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之外的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所在地城区，不含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内部跨

行政区域，但本县（市、区）内户籍在其他乡镇的人口到县（市、

区）城区居住的，可以按条件申领居住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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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半年以上，是指在居住地居住并办理居住登记或按相关

要求进行流动人口信息申报登记已满半年。

合法稳定就业，是指被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、社

会组织录（聘）用，或者被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（含

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）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或者

在城镇从事第二、三产业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等。各县（区）亦

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。

合法稳定住所，是指公民在居住地实际居住具有合法所有权

的房屋或有真实合法租赁关系的房屋、用人单位或就读学校提供

的宿舍等。

连续就读，是指在全日制小学、中学、中高等职业学校或普

通高等学校取得学籍并就读。

第四条 居住证信息申报登记项目及方式：

（一）居住证信息登记项目：包括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公民

身份号码、联系电话、入职（学）日期、入职（学）单位、近期

相片、常住户口所在地地址、居住地住址等信息。

（二）居住证信息登记方式：申报人可持公民有效身份证件

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社区警务室申报；或通过手机添加“四川

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”微信公众号自主申报；或通过互联网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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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平台”自主申报。

第五条 居住证申领需交验材料：

（一）填写居住证申领表。

（二）申领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。

（三）申领人近期照片。

（四）现居住地址或就业、就读等证明材料。

申领人及证明材料出具人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

责。

第六条 根据户籍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应当办理

居住地城镇户口的情形，不予办理居住证。

第七条 申领居住证原则上由本人提出。未满 16 周岁的未

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、残疾人等，可以由其监护人、近亲

属代为申领。监护人、近亲属代为申领的，应当提供委托人、代

办人的合法有效身份证件。在巴中市全日制办学机构接受教育的

人员，由办学机构统一申请办理居住证。

第八条 受理居住证申领一般由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负责，受

理单位接到申请材料后，通过全省警务综合应用平台审验相关信

息，符合条件的应当当场制作发证；不符合条件或提供材料不全

的应一次告知原因或需要补充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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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全市居住证实行每年签注制度。居住证持有人在居

住地连续居住的，应当在居住每满 1 年之前的 1 个月内，到居住

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签注手续。

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，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；补办签注手

续的，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，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住年

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。

第十条 居住证损坏难以辨认或者丢失的，居住证持有人应

当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换领、补领手续。

居住证持有人换领新证时，应当交回原证。

第十一条 符合我市居住证申领条件的人员在我市申领、换

领、补领居住证时免收证件工本费，其工本费由辖区政府财政负

担。

第十二条 居住证持有人在我市依法享受劳动就业，参加社

会保险，缴存、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权利，即：

（一）可在居住地办理失业登记，享受失业人员创业担保贷

款、职业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、职业技能鉴定等扶持政策；符合

就业困难认定条件的，享受扶持就业困难对象就业相应的岗位补

贴、社保补贴等政策。

（二）有稳定劳动关系的，随用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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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保险；从事灵活就业的，可自愿选择参加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。

社保关系可顺畅转移接续。

（三）凡合法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以上，且有稳

定收入的，可使用住房公积金在我市贷款购房。

（四）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。

第十三条 居住证持有人在我市享受义务教育、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、公共文化体育服务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

务和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其他公共服务，即：

（一）可在居住地享有申请子女入学（托）权利，幼儿教育、

义务教育由居住地县（区）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到具备相应接收条

件的学校就读，高中阶段教育按本市户籍入学办法实施，凡在我

市入学学生同等享受国家相关资助扶持政策。

（二）可自愿接受免费婚前医学检查；符合生育政策的计划

怀孕夫妇，可在居住地县（区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

接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；计划怀孕的可在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或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免费领取叶酸; 免费为首次产检的孕

产妇提供一次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。

（三）对符合低保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政策的依法纳入救助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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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。

（四）同等享受我市公共文化、体育设施低收费或免收费开

放政策。

（五）对符合条件的同等提供我市公证和法律援助服务，并

按规定免收或减收费用。

第十四条 居住证持有人在我市享受下列便利：

（一）办理出入境证件，换领、补领居民身份证，机动车登

记，申领机动车驾驶证。

（二）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、申请授予职业资格。

（三）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国家规定的其他便利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

件，逐步扩大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，提高

服务标准，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居住证持有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和便

利的范围。

第十六条 居住证持有人及其共同生活的配偶、未成年子

女、父母等均可在居住地申请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，

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、责令改正，处 200 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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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住证。

（二）出租、出借、转让居住证。

（三）非法扣押他人居住证。

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，

由公安机关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

收违法所得：

（一）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住证。

（二）购买、出售、使用伪造、变造的居住证。

伪造、变造的居住证和骗领的居住证，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。

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

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但拒绝受理、发放。

（二）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。

（三）利用制作、发放居住证的便利，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

取其他利益。

（四）将在工作中知悉的居住证持有人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

法提供给他人。

（五）篡改居住证信息。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8017998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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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巴中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